四川省 公职律师工作证颁发办事需知
一、适用范围
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在四川省境内省级及以下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驻川单位）中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公职人员，以及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中央党政机关在川的各级直属管理单位和派出派驻单位中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公职人员，申请在所在单位从事公职律师的。
二、设立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30号）第二十五条：在党政机关专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或者担任法律顾问、在国有企业担任法律顾问，并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的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颁发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经审查，申请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的，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向其颁发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
《公职律师管理办法》（司发通〔2018〕131号）第九条：司法行政机关对收到的公职律师申请，应当进行审查。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对收到的公职律师申请，应当提出初审意见后再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查。
经审查，申请人符合公职律师任职条件、申请材料齐全的，司法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公职律师证书。
三、申请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依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实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前取得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合格证书、律师资格凭证，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三）具有公职人员身份；
（四）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二年以上，或者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一年以上；
（五）品行良好；
（六）所在单位同意其担任公职律师。
（七）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公职律师证书：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2、曾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3、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或者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的；4、上一年度公务员年度考核结果被确定为不称职的；5、正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四、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1
	《四川省公职律师执业申请表》
	简历应从高中毕业后如实填写，时间应有连续性。原件1份，复印件2份。
	_
	

	2
	不从事有偿法律服务、不在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兼职、不以律师身份办理所在单位以外的诉讼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承诺书（本人签字）；
	需本人签字。一式三份。
	_
	

	3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正本姓名页和副本照片页）或者律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一式三份。
	_
	

	4
	申请公职律师执业的函
	1、如实填写。
2、需加盖本单位公章。
3、原件一份，复印件2份。
	_
	

	5
	身份证复印件
	需复印身份证正反面。一式三份。
	_
	

	6
	申请人彩照
	近期，免冠正面蓝底二寸照，着律师袍（或律师袍相似服装）。二张。
	_
	

	7
	被注销律师执业证、公证员执业证的重新申请执业的，除以上除以（一）-（六）项外，还需提交：原执业证注销收回文件
	1、应为带编号的红头文件；
2、原件1份，复印件2份。
	
	

	说明：
1、所提供自制材料用A4纸双面打印或复印，内容完整、清楚、无涂改；
2、提交复印件的在提交时须审核原件，原件审核机关应在复印件上注明“内容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公章；
3、所有申请材料均须提供PDF或JPG格式电子文档一份（内容清晰可辨）。


五、办理流程
（一）申请人在四川省司法厅官网下载或在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3楼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领取，并填写《四川省公职律师执业申请表》。
（二）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中央党政机关在川的各级直属管理单位和派出派驻单位的公职人员申请担任公职律师的，可以由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向向当地市（州）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公职人员申请担任公职律师的，由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向当地市（州）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三）申请人应向司法行政机关现场提交申请材料。司法行政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审查要求和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审查要求和条件的，正式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
（四）司法行政机关受理后，在规定时限内进行实质性和形式性要件审查，并出具书面审查意见（包括：形式材料的实质调查审查意见）。
（五）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5楼11号窗口审核后作出是否颁发公职律师律师工作证的决定。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颁发《律师工作证》并公告。
（六）申请人凭身份证和受理通知书到受理申请的司法行政机关领取办理结果。
六、办理时限
承诺办理时限：15个工作日
七、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八、办理结果名称
《律师工作证》
九、数量限制
无。
十、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十一、办理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一）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法定节假日除外）8:30-12:00,13:30-17:00 （冬季）
                                            12:00-17:30（夏季）
（二）现场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州北路68号公共法律服务中心3楼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三）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0825）2220273
十二、注意事项
无。
四川省  公司律师工作证颁发办事需知
一、适用范围
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中央企业在川的各级分支机构和子企业的员工、省属国有企业的员工、中央及省属国有企业以外的其他国有企业员工，申请在本企业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
二、设立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30号）第二十五条：在党政机关专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或者担任法律顾问、在国有企业担任法律顾问，并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的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颁发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经审查，申请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的，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向其颁发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
《公司律师管理办法》（司发通〔2018〕131号）第九条：司法行政机关对收到的公司律师申请，应当进行审查。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对收到的公司律师申请，应当提出初审意见后再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查。
经审查，申请人符合公司律师任职条件、申请材料齐全的，司法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公司律师证书。
三、申请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依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
（三）与国有企业依法订立劳动合同；
（四）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二年以上，或者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一年以上；
（五）品行良好；
（六）所在单位同意其担任公司律师。
（七）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公职律师证书：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2、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3、曾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4、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或者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的；5、正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四、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1
	《四川省公司律师执业申请表》
	简历应从高中毕业后如实填写，时间应有连续性。原件1份，复印件2份。
	_
	

	2
	不从事有偿法律服务、不在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兼职、不以律师身份办理所在单位以外的诉讼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承诺书（本人签字）；
	需本人签字。一式三份。
	_
	

	3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正本姓名页和副本照片页）或者律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一式三份。
	_
	

	4
	申请公司律师执业的函
	1、如实填写。
2、需加盖本单位公章。
3、原件一份，复印件2份。
	_
	

	5
	身份证复印件
	需复印身份证正反面。一式三份。
	_
	

	6
	申请人彩照
	近期，免冠正面蓝底二寸照，着律师袍（或律师袍相似服装）。二张。
	
	

	7
	被注销律师执业证、公证员执业证的重新申请执业的，除以上除以（一）-（六）项外，还需提交：原执业证注销收回文件
	1、应为带编号的红头文件；
2、原件1份，复印件2份。
	
	

	说明：
1、所提供自制材料用A4纸双面打印或复印，内容完整、清楚、无涂改；
2、提交复印件的在提交时须审核原件，原件审核机关应在复印件上注明“内容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公章；
3、所有申请材料均须提供PDF或JPG格式电子文档一份（内容清晰可辨）。


五、办理流程
（一）申请人在四川省司法厅官网下载或在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3楼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领取，并填写《四川省公司律师执业申请表》。
（二）国有企业员工申请颁发公司律师证书的，由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向当地市（州）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三）申请人应向司法行政机关现场提交申请材料。司法行政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审查要求和条件的，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审查要求和条件的，正式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
（四）司法行政机关受理后，在承诺时限内进行实质性和形式性要件审查，并出具书面审查意见（包括：形式材料的实质调查审查意见）。
（五）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5楼11号窗口审核后作出是否颁发公司律师律师工作证的决定。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颁发《律师工作证》并公告。
（六）申请人凭身份证和受理通知书到受理申请的司法行政机关领取办理结果。
六、办理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七、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八、办理结果名称
《律师工作证》
九、数量限制
无。
十、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十一、办理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一）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法定节假日除外）8:30-12:00,13:30-17:00 （冬季）

                                            12:00-17:30（夏季）
（二）现场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州北路68号公共法律服务中心3楼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三）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0825）2220273
十二、注意事项

无。
四川省公职律师
执业申请表
申    请    人  
单  位  名  称  
四川省司法厅制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民族
	
	照片

	法律职业资格/律师资格证号
	
	文化
程度
	
	党派
	
	

	身份
证号
	
	户籍
所在地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编
	

	何时到本单位工作
	
	档案存放何处
	

	参加工
作时间
	
	现  任
职  务
	

	居所地址
	
	邮  政
编  码
	
	联  系
电  话
	

	简  历
	起止时间
	在何地何部门（学习）工作
	职务
	证明人

	
	
	
	
	

	
	
	
	
	

	
	
	
	
	

	
	
	
	
	

	
	
	
	
	

	
	
	
	
	

	受到何种奖励
	
	
	

	受到何种处分
	
	
	


	学历情况
	受到何种专业教育
	
	毕业学校
	

	
	何时取得何种专业学历
	
	学历及学位证书名称编号
	

	
	非法学学历人员
何时何地受到何种
法律专业培训
	
	取得何
种证书
	

	
	是否具有外国学历
	
	取得何种
学位证书
	

	专业经历及专业职务
	曾在何处从事何种专业工作
	
	起止时间
	

	
	取得何种专业技术职务
	
	受聘起
止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掌握何种外国语言
	
	水平
	

	掌握何种少数民族语言
	
	水平
	

	鉴定意见
工作单位人事部门
	

	工  作  单  位  对  申  请  人  的  综  合  鉴  定  意  见

	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县级司法局
	                                    初审机关（章）    年     月     日

	市（州）司法局
	                                    审查机关（章）    年     月     日

	四川省司法厅
	                                   批准机关（章）    年    月     日

	备     注
	

	说               明
	1、 此表由申请人按所列项目要求如实、认真填写（一式三份），照片须用近期二寸免冠正面照片。
2、 申请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需对申请人公职人员身份、所在部门、是否从事法律事务等情况进行核实并签署意见。所在单位综合鉴定意见须如实、全面填写对申请人政治表现、个人品行、业务水平、专业特长等方面情况的鉴定意见。
3、 申请人所在单位为区（县）一级的，须经当地区（县）司法局初步审核并签署意见。
4、 此表由申请人所在地的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审查并出具意见，如发现申请人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的，应取消其申请资格。
5、申请人经审查合格被批准执业的，此表应作为该申请人的律师执业档案。


申请公职律师执业的函
四川省司法厅/         市（州）司法局：
兹有          同志，身份证号：               ，自     年   月起至今被我单位/系统录用为在岗在编公职人员，现任            （单位）           （部门）         （职务）。
	该同志所在单位属于以下情形：

	□省级党政机关    □省级人民团体    □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中央党政机关在川的各级直属管理单位 
□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中央党政机关在川的派出派驻单位  
□市（州）及以下党政机关    □市（州）及以下人民团体  
□根据             法律（法规）第    条规定，为具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

	该同志具有以下工作经历：

	□     年   月至      年   月在         单位      部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已满2年；
□     年   月至      年   月在         单位担任法官满一年；
□     年   月至      年   月在         单位担任检察官满一年；
□     年   月至      年   月在           律师事务所从事专（兼）职律师满一年（此情形需提交原律师执业证《注销通知书》原件）；
□     年   月至      年   月在           公证机构从事公证员满一年（此情形需提交原公证员执业证的《免职通知书》原件）。

	经我单位考核，该同志存在□/不存在□以下不可申请公职律师执业的情形：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2、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3、曾被开除公职或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
□4、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或者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的；
□5、上一年度公务员考核结果被确定为不称职的；
□6、正被列为失信联合惩罚对象的。


现我单位同意该同志担任我单位/系统公职律师，其日常业务由我单位/系统管理。我单位         （部门）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
联系人：                ；电话：                 。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请在□处勾选。
四川省公司律师
执业申请表
申    请    人  
单  位  名  称  
四川省司法厅制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民族
	
	照片

	法律职业资格/律师资格证号
	
	文化
程度
	
	党派
	
	

	身份
证号
	
	户籍
所在地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编
	

	何时到本单位工作
	
	档案存放何处
	

	参加工
作时间
	
	现 任
职 务
	

	居所地址
	
	邮  政
编  码
	
	联  系
电  话
	

	简  历
	起止时间
	在何地何部门（学习）工作
	职务
	证明人

	
	
	
	
	

	
	
	
	
	

	
	
	
	
	

	
	
	
	
	

	
	
	
	
	

	
	
	
	
	

	
	
	
	
	

	受到何种奖励
	
	
	

	受到何种处分
	
	
	


	学历情况
	受到何种专业教育
	
	毕业学校
	

	
	何时取得何种专业学历
	
	学历、学位证书名称编号
	

	
	非法学学历人员
何时何地受到何种
法律专业培训
	
	取得何
种证书
	

	
	是否具有外国学历
	
	取得何种
学位证书
	

	专业经历及专业职务
	曾在何处从事何种专业工作
	
	起止时间
	

	
	取得何种专业技术职务
	
	受聘起
止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掌握何种外国语言
	
	水平
	

	掌握何种少数民族语言
	
	水平
	

	定意见
工作单位人事部门
	

	工  作  单  位  对  申  请  人  的  综  合  鉴  定  意  见

	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县级司法局
	                                    初审机关（章）    年     月     日

	市（州）司法局
	                                    审查机关（章）    年     月     日

	四川省司法厅
	                                   批准机关（章）    年    月     日

	备     注
	

	说               明
	1、此表由申请人按所列项目要求如实、认真填写（一式三份），照片须用近期二寸免冠正面照片。
2、申请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需对申请人员工身份、所在部门、是否受过刑事处罚及是否被开除过公职等情况进行核实并签署意见。所在单位综合鉴定意见须如实、全面填写对申请人政治表现、个人品行、业务水平、专业特长等方面情况的鉴定意见。
3、申请人所在单位隶属于区（县）一级国资部门管理的，须经当地区（县）司法局初步审核并签署意见。
4、此表由申请人所在地的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审查并出具意见，如发现申请人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的，应取消其申请资格。
5、申请人经审查合格被批准执业的，此表应作为该申请人的律师执业档案。


申请公司律师执业的函
四川省司法厅/         市（州）司法局：
兹有          同志，身份证号：               ，自     年   月起至今被我单位/集团录用为在岗职工，现任            （单位）           （部门）         （职务）。
	该同志所在单位属于以下情形：

	□中央企业在川的各级分支机构    □中央企业在川的子企业    □省属国有企业
□中央及省属国有企业以外的其他国有企业

	该同志具有以下工作经历：

	□     年   月至      年   月在         单位      部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已满2年；
□     年   月至      年   月在         单位担任法官满一年；
□     年   月至      年   月在         单位担任检察官满一年；
□     年   月至      年   月在           律师事务所从事专（兼）职律师满一年（此情形需提交原律师执业证《注销通知书》原件）；
□     年   月至      年   月在           公证机构从事公证员满一年（此情形需提交原公证员执业证的《免职通知书》原件）。

	经我单位考核，该同志存在□/不存在□以下不可申请公职律师执业的情形：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受过刑事处罚（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3、曾被开除公职或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
□4、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或者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
□5、正被列为失信联合惩罚对象。


现我单位同意该同志担任我单位/集团公司律师，其日常业务由我单位/系统管理。我单位         （部门）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
联系人：                ；电话：                 。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请在□处勾选。
